
工作场所工人全面健康促进指针 

    1988 年 9 月 1 日维护与增进身心健康指针公告第 1 号修订 

1998 年 2 月 3 日维护与增进身心健康指针公告第 2 号修订 

2008 年 11 月 30 日维护与增进身心健康的方针公告第 4 号 

 

一、主旨 

伴随高龄劳动者的增加、技术革新等急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形势变

化、劳动者就业意识及工作方式、工作性质的改变等，在定期健康检

查异常率增加的同时，对工作产生强烈不安和精神压力的劳动者比例

也逐渐增加。 

为应对上述工作场所劳动者身心健康问题，在保持和增进其身心

全面健康的同时，保持和增进所有劳动者的健康成为当前最重要的课

题。 

针对这些问题，为了能够在所有工作场所确切、有效地实施健康

教育等保持和增进劳动者身心健康的措施，各企业有必要确立具体的

实施方法。 

本指针是根据劳动安全卫生法（1972 年法律第 57 号）第 70 条第

2款第1项以及该法律的第69条第1项有关企业经营者为了能够确切、

有效实施应当履行的保持和增进劳动者身心健康的措施（以下简称

“保持和增进健康措施”）的要求，对该措施的原则性实施方法所做

出的规定。各企业在实施该措施时，在立足于本指针的同时，应结合

本企业实际执行。 

二、健康保持增进对策的基本观点 

医学进步证明，从年轻时便持续进行适当的运动、维持健康的饮

食生活、控制精神压力等，能够预防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生活

习惯病以及新陈代谢症候群。此外，健康管理及精神保健等身心健康



指导技术的发展，使开展以大多数劳动者为对象的健康保持增进活动

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劳动者自主、自发地进行健康保持和增进尤为重要。

由于工作场所存在着仅凭劳动者自身力量无法排除的健康危害及精

神紧张因素，为了保持增进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不仅需要劳动者自身

的努力，还需要积极推进企业加强健康管理。这种健康管理不仅仅停

留在迄今为止的单纯防止健康危害的观点上，而是要更进一步贯穿整

个职业生涯，且必须持续、有计划地积极推进身心两方面的健康保持

和增进。 

作为劳动者身心健康保持增进的具体措施，包括基于健康测定

（以健康保持增进为目的的健康测定，以下相同）及其结果的运动指

导、精神保健、营养指导、保健指导等。以上事项的推进，必须依靠

与其各自对应的工作人员的紧密合作。 

三、健康保持增进计划 

(一)健康保持增进计划的制定 

1．必须从中长期观点出发，持续并有计划地推行健康测定、运动

指导等健康保持增进措施。企业管理者必须努力制定以保持增进劳动

者健康为目的的基本计划（以下简称“健康保持增进计划”）。 

在制定健康保持增进计划时，企业管理者在承诺积极支持工作场

所健康保持增进的同时，还要积极发挥卫生委员会的作用并建立实施

体制。 

实施健康保持增进计划时，需要对实施状况等进行客观评价并基

于评价结果进行必要的改善，籍此进一步充实和推进健康保持增进。 

健康保持增进计划规定的相关事项如下： 

（1）与企业声明积极推进健康保持增进的目的有关的事项。 



（2）与健康保持增进计划目标设定有关的事项。 

（3）与工作场所健康保持增进体制配备有关的事项。 

（4）与劳动者健康测定、运动指导、精神保健、营养指导、保

健指导等健康保持增进措施实施有关的事项。 

（5）与实施健康保持增进措施所必需的人员保证及设施、设备

配备等有关的事项。 

（6）与健康保持增进计划实施状况评价及计划完善有关的事项。 

（7）与其他劳动者健康保持增进所必须的措施有关的事项。 

2．在制定健康保持增进计划时，企业管理者应将相关议案提交

卫生委员会审议。同时，还应努力创造机会，积极听取企业健康保持

增进计划制定、劳动者健康保持增进基本对策推进（以下简称“健康

保持增进对策”）相关工作人员（参照三（二)）的意见。 

(二)建立企业健康保持增进对策的推进体制 

为建立企业健康保持增进对策推进体制，企业应当配备并发挥以

下组织和人员的作用。 

此外，本指针所示体制是推荐的体制。当本指针不能完全与企业

情况对应时，企业应尽力从能够对应的部分着手配备相应体制。 

1．卫生委员会等 

（1）企业须从卫生管理者、卫生推进者中推举产生健康保持增进

计划总推进负责人（以下简称“推进负责人”），以持续推进健康保

持增进计划。 

（2）常态下员工雇佣人数超过 50 人的企业，卫生委员会或安全

卫生委员须积极对本企业的健康保持增进对策进行调查审议。 

应建立能够充分听取职业卫生医师等实施健康保持增进措施的

工作人员意见的体制。 



（3）常态下，员工雇佣人数不足 50 人的企业，在听取劳动者有

关安全卫生问题的意见时，也要努力听取劳动者有关健康保持增进对

策方面的意见。 

2．实施健康保持增进措施的人员 

（1）企业在实施健康保持增进措施时，必要的人员及其职责如下： 

①职业卫生医师 

实施健康测定，并根据测定结果分别为每个劳动者制作指导表。

还要指导根据每个劳动者的指导表实施健康保持增进措施的其他人

员。 

②运动指导担当人员 

根据健康测定结果，分别对每个劳动者制定具体的运动计划并指

导运动实践。此外，亲自或指导运动实践担当人员，对基于该计划的

运动实践进行指导援助。 

③运动实践担当人员 

根据运动计划，在运动指导担当人员的领导下，分别对每个劳动

者的运动实践进行指导援助。 

④心理咨询担当人员 

根据健康测定结果，在判断被检查者需要接受心理保健、或问诊

时劳动者自身要求心理保健时，在职业卫生医师的指导下开展心理保

健。 

⑤职业营养指导担当人员 

根据健康测定结果，对劳动者进行必要的营养指导。 

⑥职业保健指导担当人员 

根据健康测定结果，进行必要的保健指导。 

（2）以上人员需要拥有各自专业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还



要掌握劳动卫生及劳动生理等方面的知识。因此，企业要组织以上人

员学习所规定的研修内容。在一定的情况下，这些人员也可兼职。 

由于这些专业人员全部由企业培养有一定难度，期望企业能够有

计划、分阶段地进行培养。 

此外，即使企业组织以上人员完成了研修学习，也还要使他们参

加各专业领域的资质研修。 

3．健康保持增进专门委员会 

(1) 对于推举了实施健康保持增进措施人员的企业，建议设置以

该人员及推进担当人员为成员、由职业卫生医师负责的“健康保持增

进专门委员会”。 

(2)“健康保持增进专门委员会”从专业技术角度，对针对每个劳

动者的健康保持增进措施进行检讨和评估，使针对每个劳动者的各种

指导能够具体且合理地实施。 

4．企业健康保持增进对策的实施体制 

(1)为实施卫生委员会等所制定的健康保持增进计划，重要的是要

明确企业健康保持增进对策的实施责任部门，在与推进担当人员和卫

生委员会等紧密合作下，确立包括各部门在内的健康保持增进对策的

实施体制。 

(2)各部门应积极普及、推广利用小集体活动体制等有效的劳动者

健康保持增进对策，建立协作体制。 

(三)劳动者健康保持增进服务机构等的利用 

1．如三(二)2 中所述，原则上企业应配置健康保持增进措施的实

施担当人员。但是，由于部分企业很难确保配齐所有的责任人员，因

此，对于本应由企业实行的健康测定、运动指导、心理保健、营养指

导及保健指导，可委托能实施①健康测定、②运动计划的制作及指导、



③运动实践指导、④心理保健、⑤营养指导、⑥保健指导所有项目的

劳动者健康保持增进服务机构（接受企业委托，开展劳动者健康保持

增进的业务的机构，以下相同）实施。 

2．在三(二)2 中所述的实施健康保持增进措施的人员中，如企业

只因运动指导担当人员不足而无法进行运动指导时，可委托能够与企

业职业卫生医师协作又能进行运动指导的企业外部运动指导专业机

构实施。 

3．企业在利用劳动者健康保持增进服务机构或运动指导专业机

构（以下简称“劳动者健康保持增进服务机构等”）制定健康保持增

进计划时，应充分听取劳动者健康保持增进服务机构等各专业人员的

意见。 

另外，此时，在召开三(二)3 中所述的健康保持增进专门委员会

时，企业应在事前调整基础上，要求劳动者健康保持增进服务机构等

各专业人员参加，或由职业卫生医师或推进担当人员与劳动者健康保

持增进服务机构等进行充分的合作，以替代健康保持增进专门委员会

的职能。 

(四)健康保持增进对策实施效果的评价 

企业为持续并有计划地推进健康保持增进对策，在该对策的实施

效果进行定期、总体及个别评价同时，还应制作评价所需的各种资料，

在新的健康保持增进计划中充分反映健康保持增进对策的内容。 

(五)其他 

1．保守秘密 

从事健康保持增进措施事务的实施者，不得向他人泄漏在实施过

程中所获得的有关劳动者身心缺陷以及其他秘密。 

2．记录保存 



为持续、有计划地推进健康保持增进对策，企业要妥善保存健康

测定结果，运动指导等与健康保持增进措施有关的记录。 

四、健康保持增进措施的内容 

健康保持增进措施包括健康教育、健康咨询等，而这些项目中又

包括针对劳动者的集体指导和针对每个劳动者的健康指导。 

企业实施以下健康教育的具体项目时，应根据实施结果开展健康

教育或根据每个劳动者的具体情况制定详细的对策，同时，根据劳动

者的个别要求提供健康咨询等。 

（一）健康测定 

为推进劳动者健康保持增进对策，每个劳动者应对自己的健康状

况有正确的知识，有必要在接受以职业卫生医师为中心的工作人员指

导的同时持续做好健康管理。 

所谓健康测定，是指为把握各类劳动者的健康状况、以测定结果

为基础开展运动指导、心理保健、营养指导、保健指导等健康指导活

动而实施的生活状况调查及医学检查等，与以往的健康检查不同，健

康测定的重点是早期发现疾病。此外，健康测定原则上以职业卫生医

师为中心开展，根据测定结果制作与每个劳动者健康状况相对应的指

导表，并按照指导表开展运动指导和保健指导等。第一阶段主要以职

业卫生医师为中心，开展与劳动者自身健康认识对应的构筑健康有关

的全面指导。以此为前提，作为第二阶段可根据需要实施运动指导和

保健指导等必要的健康指导。 

另外，在实施健康指导时，也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只实施必要的

指导项目。 

如果指导内容可适用于很多劳动者时，不必将此通用部分的指导

内容分别进行指导，也可组织多数劳动者一齐进行指导。 



1．健康测定的实施及其实施项目 

为持续并有计划地实施各种健康指导，须定期对劳动者实施健康

测定。 

健康测定的项目有问诊、生活状况调查、诊察及医学检查，必要

时也可实施运动机能检查。关于问诊、诊察及部分医学检查项目，可

根据劳动安全卫生法第 66 条第 1 项的规定，用健康检查代替。 

2．指导表的制作 

为评价健康测定实施结果、开展运动指导等健康指导，由职业卫

生医师制作指导表，并对实施健康保持增进措施的人员进行指导。 

（二）运动指导 

根据健康测定结果及职业卫生医师的指导表，运动指导担当人员

针对每个劳动者制作切实可行的运动计划，并对劳动者运动实践实施

指导。此外，运动指导担当人员及运动实践担当人员对该计划的运动

实践者提供指导援助。 

此时，还应考虑每个劳动者自主、积极参与的意识的方式。 

1．运动计划的制定 

制定运动计划时，需充分考虑劳动者个人的生活状况、兴趣、期

望等，运动种类及内容要考虑安全、愉快并能有效实施。 

2．运动实践的指导援助 

进行运动实践的指导援助时，应考虑将适合劳动者个人健康状态

的适当运动结合职业生活固定下来，并能够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三）心理保健 

根据健康测定结果，在判断劳动者需要心理保健时，或问诊时劳

动者本人希望心理保健时，心理咨询担当人员可在职业卫生医师的指

导下进行心理保健。 



另外，本指针中“心理保健”是以积极营造健康的劳动者为对象

的，其内容是帮助那些感觉有精神压力的人以及指导缓解精神压力的

等。 

（四）营养指导 

根据健康测定结果，职业营养指导担当人员对认为饮食生活存在

问题的劳动者，根据健康测定结果及职业卫生医师的指导表，对劳动

者的营养摄入量，以及每个人的饮食习惯和饮食动作进行评价并指导

其改善。 

（五）保健指导 

为解决因工作方式及生活习惯所致的健康问题，职业保健指导担

当人员根据健康测定结果及职业卫生医师指导表，结合职业生活对劳

动者的睡眠、吸烟、饮酒及口腔保健等进行指导及教育，以培养健康

的生活方式。 

五、对劳动者个人信息的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法（平成 15 法律第 57 号）及其相关方针等规定了

有关劳动者个人信息包括健康信息的保护，对因业务需要等要求劳动

提供个人信息的企业，明确规定了其公开或通知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

使用目的之外的限制、安全管理措施、禁止向第三方提供相关信息等

义务。另外，即使是使用个人信息企业以外的企业，健康信息的使用

者，必须充分注意确保对健康信息的合理合法的使用。企业必须严格

遵守法令法规，妥善保护和适当使用劳动者的健康信息。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编译） 


